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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56 证券简称：西麦食品 公告编号：2023-056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

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9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并于 2023年 10月 30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3年 10月 27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桂林西麦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贺州世家投资有限公司

SEAMILD ENTERPRISES GROUP (AUST.) PTY.LTD
贺州铜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谢玉菱

谢世谊

JI LI
XIE LILING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宏利中证主要消费
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持股数量（股）

47,268,648
27,889,680
27,741,000
4,618,988
4,515,168
4,515,168
4,515,168
4,515,168
1,410,100
1,083,580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21.17
12.49
12.42
2.07
2.02
2.02
2.02
2.02
0.63
0.49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

桂林西麦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贺州世家投资有限公司

SEAMILD ENTERPRISES GROUP(AUST.) PTY. LTD
贺州铜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谢玉菱

持股数量（股）

47,268,648
27,889,680
27,741,000
4,618,988
4,515,168

占公司无限售
条件股本比例

（%）

21.25
12.54
12.47
2.08
2.0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21.17
12.49
12.42
2.07
2.02

6
7
8

9

10

谢世谊

JI LI
XIE LILING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宏利
中证主要消费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4,515,168
4,515,168
4,515,168

1,410,100

1,083,580

2.03
2.03
2.03

0.63

0.49

2.02
2.02
2.02

0.63

0.49
特此公告。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002956 证券简称：西麦食品 公告编号：2023-057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9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

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850万元（含）且不超过

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3）、《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截止至2023年10月31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至2023年10月31日，公司暂未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进行股份回购。

公司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3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以下简称“结算系统”），获悉其在京东网

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丰集团”）所持有的6,656,014股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情况

2023年 5月 22日 10时至 2023年 5月 23日 10时，瑞丰集团管理人在“京东

网”（www.jd.com）上进行公开网络司法拍卖活动，总计拍卖公司控股股东瑞丰集

团持有的公司17,928,814股无限售流通股票，按账户类别分两部分两个链接同

时拍卖。拍卖结果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二、过户情况

1、股权过户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司法拍卖部分

股权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公司收到瑞丰集团管理人出具

的《关于按规定履行减持披露义务的告知函》,获悉管理人在京东网拍卖平台上

公开拍卖公司控股股东瑞丰集团所持有的 17,928,814股股份，其中 11,272,800
股股份已于2023年8月7日完成过户登记。

近日，公司通过结算系统获悉，控股股东瑞丰集团持有的公司6,656,014股

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342%）已完成过户手续。

2、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瑞丰集团

韩远荣

本次过户前

股份数量（股）

6,656,014
27,272,800

持股比例

0.9342%
3.8277%

本次过户后

股份数量（股）

0
33,928,814

持股比例

0.0000%
4.7618%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

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为拥有上市公司控

制权；（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

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规定，因此认定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林永飞先生。截至2023年10月31日，林永飞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77,
296,7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484%。瑞丰集团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股东名称

瑞丰集团

处置前

股份数量（股）

6,656,014
持股比例

0.9342%

处置后

股份数量（股）

0
持股比例

0.0000%

林永飞

何琳

翁华银

广州瑞德金晟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李恩平

合计

53,850,041

23,446,674
83,952,729

7.5577%

3.2907%
11.7825%

53,850,041

23,446,674
77,296,715

7.5577%

3.2907%
10.8484%

2、瑞丰集团因融资融券事宜发生违约，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计划自2023年3
月 23日起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7,1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1.0007%），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公司

于2023年6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8），截至2023年6月23日，瑞丰集团在上述被动减持计

划期间减持6,875,000股份，占公司总股本0.9649%。公司于2023年7月12日披

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72）,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瑞丰集团

股份被动减持数量已达到7,125,000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3年7月1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73），公司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查询获

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宣告公司控股股东瑞丰集团破产。

公司于2023年9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第四次债权人会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94），会议确认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本息

合计210,193,781.42元人民币；新增确认广州摩登大道贸易有限公司、山南卡奴

迪路商贸有限公司债务本息合计28,028,256.51元人民币；不予确认广州连卡福

名品管理有限公司债务本息合计 43,542,612.93元人民币。公司已于 2023年 9
月 13日前向管理人申请复核，提交《债权审查意见表》并提交相关书面证据材

料。管理人将对债权人所提出的异议事项进行复核，并将书面复核结果通知异

议人。

3、《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3-104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司法拍卖股权完成过户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3一031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1月1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下发的《湖北证监局关于对武汉三镇实

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曹明、李磊、李凯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3]43号）

（以下简称“《决定书》”），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主要内容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曹明、李磊、李凯：

经查，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实：

一是会计差错更正披露不准确。2023年3月14日公司披露《会计差错更正

公告》，因联营企业武汉汉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西公司”)污水处理

价格调整，公司对2019年度至2021年度及2022年一季度至三季度长期股权投

资及投资收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前期已披露的财务报表。公司未

对汉西公司审计差异一并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导致会计差错更正披露不准确。

二是2022年年报披露不准确。由于上述会计差错影响导致2022年年报少

计利润284.64万元。公司在2022年年报中披露的2021年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收入披露不准确。

三是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临时报告义务和审议程序。2022年6月公司子公

司武汉市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向关联方武汉三镇实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买房产，购房金额2,700万元，公司已向其全额预付

购房款。2022年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累计发生的未经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5,091.4万元，且公

司未及时履行临时报告义务。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八十条第一

款和第二款第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

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和第四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一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

[2021]15号)第二十条第三项等规定。

曹明作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磊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李凯作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二款

和第三款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湖北证监局

决定对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曹明、李磊、李凯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

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应充分吸取教

训，对上述问题开展全面自查，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切

实完善内部治理，对会计差错和年报数据进行更正，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

确、完整。公司应当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湖北证监局提交整改报

告，包括对照决定书逐项落实整改措施、预计完成时间、整改责任人等内容，湖

北证监局视整改情况开展后续监管工作。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

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在收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决定书中

指出的相关问题，并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积极整改，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

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同时加强对证券法

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杜绝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3一032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武汉市水务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于 2023年 9月与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镇房地产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解除与三

镇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由三镇房地产公司向工程公司返还购房

款 27,000,000元并支付相关利息。（详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2023年 9月

22日公司相关公告）

日前，工程公司已收到三镇房地产公司返还的购房款及相关利息合计 28,
250,506.85元。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第一大股东“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中信总营股票质押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证券账户名称“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信托组合投资项目1701
期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资管计划”或“第一大股东”）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公开征集转让的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0,400.52万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5.75% (因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经处于行权

期，且部分激励对象已经行权，根据当前最新总股本计算比例为25.62%，以下简

称“本次股份转让”，前后文可能会有所不同)。本次股份转让将导致公司第一大

股东发生变化；

2、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在本次公开征集规定的期限内，是否能够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存在不确定性；

4、在完成公开征集受让方程序、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前，本次股份转让的受

让方存在不确定性。

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信质集团”)分别于2023年6月

9日、2023年 9月 9日及 2023年 10月 20日披露了《关于第一大股东拟通过公开

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关于

第一大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3-050）及《关于第一大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2023年 11月 2日，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中信总营股票

质押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证券账户名称“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信

托组合投资项目1701期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资管计划”或“第一大股东”）

通知，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6号）、《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

办法》（财政部令第54号）等有关规定，资管计划拟采取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

转让所持有的部分信质集团股份。由于在前次公开征集转让信息披露期未能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资管计划拟将转让股份按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5%的比例拆分进行公开征集协议转让，继续公开征集受让方，并已委托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再次进行公开挂牌转让。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相关信息如下：

一、拟转让股份权属情况及转让数量

目前，资管计划持有信质集团 104,005,200股股份，占信质集团总股本的

25.75%，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资管计划拟分拆为三笔交易、采取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所持有的 104,
005,200股信质集团股份，也即分别转让50,500,000股、32,405,200股、21,100,000
股信质集团股份，并通过上海联交所产权交易流程分别挂牌确定公开征集转让

的最终成交受让方。拟转让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二、转让价格

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价格不低于公司提示性公告日（2023年10月20日）前

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经审

计每股净资产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并且不低于资管计划最终权益持有人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司法抵债取得上述股份的抵债价格。

本次公开征集转让完成前，若公司发生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

则上述转让股份的数量相应调整。

三、公开征集期

本次公开征集信息正式披露时间为20个工作日，具体时间以上海联交所披

露为准。

四、转让方式及意向受让方选择规则

本次通过上海联交所公开征集受让方，意向受让方可通过上海联交所官方

网站（https://www.suaee.com/suaeeHome/#/home）查询相关信息，并按照上海联交

所要求提供相关受让申请文件，上海联交所将按照公开征集程序遴选出受让

方。

在完成公开征集转让程序前，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受让方存在不确定性；

在本次公开征集规定的期限内，是否能够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与第一大股东保持密切联系，并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002664 证券简称：信质集团 公告编号：2023-059

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获悉公司股东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经与其核实，现将具体情况说明

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中 植
融 云
（ 北
京）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否

本次质押
数 量

（股）

6,151,003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00%

占其所
持表决
权比例

43.9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2.19%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 是 ，
注 明 限
售类型）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
始日

2023年10
月31日

质押到
期日

向中国
证券登
记结算
有限责
任公司
办理解
除质押
登记为

止

质权人

北京富
兰山企
业管理
有限公

司

质 押
用途

补 充
流 动
资金

注：公司股东魏连速将其所持股份（7,861,635股）的表决权委托给中植融云

（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并将该部分股份质押给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

为14,012,6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及有关表决权委托的股份

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中植融云
（北京）企
业管理有
限公司

魏连速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6,151,003

7,861,635
14,012,638

持 股
比例

2.19%

2.81%
5.00%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数量

0

7,861,635
7,861,635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6,151,003

7,861,635
14,012,638

占其所
持表决
权比例

43.90%

56.10%
1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19%

2.81%
5.00%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 、标
记数量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本次质押

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财务

状况良好，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

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质押有关事项的回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宇顺 公告编号：2023-054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尚未实施回购公司股份。

● 2023年11月2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33,539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0,437,136 股的比例为

0.027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95.80元/股，最低价为95.4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3,209,297.5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方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10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公司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9元/股（含），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含），回

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 2023年 10月 19日和 2023年 10月 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10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回购公司股份。

三、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11月2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33,539股，占公司总股本 120,437,136股的比例为 0.0278%，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95.80元/股，最低价为95.4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3,209,297.5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四、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

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88789 证券简称：宏华数科 公告编号：2023-070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3〕120159号）

（以下简称《落实函》）。深交所对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进行了

审核，相关事项由公司予以落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

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

公司收到《落实函》后，按照要求会同中介机构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

项落实，并对落实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项回复和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

同时，公司按照审核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将《关于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以下简称“问询

函回复”）、《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上会稿）》（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申请文件的财务数据更新至2023
年三季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问

询函回复修订稿、募集说明书（上会稿）等相关申请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

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

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日

股票代码：002442 股票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2023-048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财务数据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19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3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9.00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2023年9月2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3-05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

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3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7,755,2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51%，最高成交价

为6.8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6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19,939,675元（不含交易

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

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

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

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年10月9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累计成交量为62,649,100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

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15,662,275
股）。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依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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